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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　

述

﹁
臺
兒
莊
﹂
抗
日
戰
役
為
民
國
廿
七

年
三
月
至
四
月
中
旬
，
國
軍
在
山
東
省
南

部
之
﹁
臺
兒
莊
﹂
，
與
意
圖
由
山
東
兵
分

兩
路
進
攻
徐
州
的
日
軍
進
行
之
一
場
戰
役

，
這
場
戰
役
是
我
國
抗
日
戰
爭
中
徐
州
會

戰
的
一
部
分
。
日
軍
第
五
師
團
︵
師
團
長

板
垣
征
四
郎
中
將
︶
主
攻
臨
沂
，
第
十
師

團
︵
師
團
長
磯
谷
廉
介
中
將
︶
主
攻
騰
縣

、
臨
城
、
臺
兒
莊
，
均
遭
我
軍
擊
退
。
因

為
這
是
抗
日
戰
爭
爆
發
後
，
國
軍
首
次
於

正
面
戰
場
取
得
的
勝
利
，
故
又
稱
為
﹁
臺

兒
莊
大
捷
﹂
。

徐
州
位
於
津
浦
鐵
路
︵
天
津
至
浦
口

︶
和
隴
海
鐵
路
︵
蘭
州
至
連
雲
港
︶
之
交

叉
點
，
國
民
政
府
第
五
戰
區
總
部
即
設
在

此
處
，
﹁
臺
兒
莊
﹂
則
位
於
徐
州
東
北
﹁

京
杭
大
運
河
﹂
之
北
岸
，
與
徐
州
東
北
之

邳
線
接
壤
，
扼
守
運
河
之
咽
喉
︵
如
附
圖

一
︶
。
桂
系
將
領
第
五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李

宗
仁
︵
如
附
圖
二
︶
與
時
任
副
參
謀
總
長

的
白
崇
禧
合
作
指
揮
我
軍
，
將
兩
路
南
下

之
日
軍
分
別
阻
止
於
山
東
省
之
臨
沂
和
臺

兒
莊
。戰

役
過
程

民
國
廿
七
年
一
月
，
張
自
忠
︵
如
附

圖
三
︶
之
第
五
十
九
軍
改
由
第
五
戰
區
節

制
。
三
月
十
二
日
，
第
五
十
九
軍
抵
達
臨

沂
西
郊
後
，
在
十
三
日
至
十
七
日
與
廿
四

日
至
卅
日
，
會
同
第
三
軍
團
龐
炳
勛
的
部

隊
，
兩
度
與
日
軍
第
五
師
團
展
開
激
戰
，

最
後
第
五
師
團
被
迫
往
東
北
撤
退
。
臨
沂

一
戰
阻
隔
了
日
軍
第
五
師
團
與
第
十
師
團

，
使
之
無
法
合
流
進
攻
徐
州
，
是
為
臺
兒

莊
大
捷
之
主
要
原
因
。
戰
後
張
自
忠
亦
因

功
升
任
第
二
十
七
軍
團
軍
團
長
兼
第
五
十

九
軍
軍
長
，
下
轄
第
五
十
九
軍
與
第
九
十

‧‧

吳
鍾
珍

吳
鍾
珍‧‧

圖一　臺兒莊戰役之「戰場形式圖」，本圖係筆者
自行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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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軍
。三

月
十
五
日
，
我
軍
第
五
戰
區
司
令

長
官
李
宗
仁
電
令
第
二
十
軍
團
軍
團
長
湯

恩
伯
︵
如
附
圖
四
︶
：
﹁
敵
於
津
浦
路
北

段
增
兵
，
大
舉
進
攻
，
我
謄
縣
守
軍
兵
力

薄
弱
，
已
奉
准
調
貴
軍
團
第
八
十
五
軍
駐

歸
德
之
一
師
，
迅
即
開
往
謄
縣
，
為
守
軍

之
總
預
備
隊
；
並
令
孫
桐
宣
之
第
三
集
團

軍
應
超
越
濟
寧
南
北
地
區
，
再
向
兗
州
、

鄒
縣
間
，
及
界
河
、
官
橋
間
與
張
自
忠
之

第
五
十
九
軍
相
呼
應
，
襲
擊
敵
之
側
背
，

並
阻
止
敵
軍
增
援
，
或
截
敵
歸
路
。
﹂

湯
恩
伯
經
向
蔣
委
員
長
︵
如
附
圖
五

︶
請
示
後
下
令
：
津
浦
路
北
段
情
況
緊
急

，
本
軍
團
奉
令
策
應
該
方
面
作
戰
。
第
八

十
五
軍
由
歸
德
以
鐵
路
輸
送
至
臨
城
集
中

，
相
機
策
應
第
二
十
二
集
團
軍
之
作
戰
。

三
月
十
六
日
，
我
軍
謄

縣
陣
地
已
遭
日
軍
突
破
，
第

二
十
二
集
團
軍
除
第
一
一
二

師
師
長
王
銘
章
部
守
城
之
外

，
正
逐
步
撤
退
。
第
八
十
五

軍
增
援
抵
達
臨
城
，
日
軍
主

力
則
企
圖
前
進
棗
莊
襲
擊
我

軍
側
背
。

三
月
十
七
日
，
日
軍
步

兵
六
十
三
聯
隊
以
卅
餘
輛
戰

車
及
空
軍
優
勢
，
猛
攻
官
橋

陣
地
，
我
軍
增
援
受
阻
，
官

步
兵
第
十
聯
隊
則
完
全
佔
領
謄
縣
。

三
月
廿
一
日
，
我
軍
第
十
三
軍
第
一

一○

師
抵
達
運
河
南
岸
，
接
替
河
防
任
務

，
第
五
十
二
軍
則
北
渡
運
河
準
備
協
同
第

八
十
五
軍
向
嶧
縣
反
攻
。

三
月
廿
二
日
，
我
第
二
集
團
軍
第
三

十
一
師
師
長
池

城
︵
如
附
圖
六
︶
，
到

達
臺
兒
莊
，
暫
歸
第
二
十
軍
團
指
揮
。
第

五
十
二
軍
則
向
洪
山
鎮
集
結
。
李
宗
仁
電

令
：
第
二
十
軍
團
配
屬
第
三
十
一
師
主
力

，
應
於
廿
四
日
拂
曉
開
始
攻
擊
，
務
先
擊

破
嶧
縣
、
棗
莊
之
敵
，
再
向
臨
城
、
沙
溝

兩
地
側
擊
，
迫
敵
於
微
山
湖
東
岸
而
殲
滅

之
，
另
一
部
集
結
於
臺
兒
莊
北
方
，
準
備

對
嶧
縣
及
其
西
北
地
區
，
協
力
主
力
之
作

戰
。

三
月
廿
四
日
，
日
軍
第
十
師
團
在
飛

橋
、
臨
城
相
繼
失
守
，
第
八
十
九
師
向
井

家
峪
附
近
撤
退
。

三
月
十
八
日
，
我
軍
第
八
十
五
軍
第

四
師
在
嶧
縣
附
近
與
日
軍
機
械
化
部
隊
激

戰
，
嶧
縣
當
天
晚
間
失
陷
，
下
午
，
日
軍

機
與
坦
克
的
掩
護
下
，
向
臺

兒
莊
發
起
進
攻
，
猛
攻
三
天

三
夜
，
衝
進
城
內
，
雙
方
展

開
了
巷
戰
。

三
月
廿
六
日
，
第
二
集

團
軍
︵
原
西
北
軍
︶
總
司
令

部
︵
總
司
令
孫
連
仲
︶
抵
達

臺
兒
莊
，
第
三
十
一
師
歸
還

建
制
。
日
軍
第
十
師
團
長
要

求
其
瀨
谷
支
隊
長
從
事
果
敢

的
攻
勢
。
我
軍
孫
連
仲
總
司

令
︵
如
附
圖
七
︶
則
電
令
：

圖二　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
仁，本圖係筆者自行提供。

圖三　第五十九軍軍長張自忠
，本圖係筆者自行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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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
軍
以
殲
滅
由
嶧
縣
南
下
增
援
敵
人
為
目

的
，
擬
於
廿
七
日
拂
曉
開
始
攻
擊
；
以
二

十
七
師
為
主
攻
部
隊
，
第
三
十
一
師
扼
守

原
地
，
小
部
襲
擊
當
面
之
敵
，
獨
立
第
四

十
四
旅
相
機
助
攻
斷
敵
歸
路
。

三
月
廿
七
日
，
第
二
十
軍
團
接
到
第

二
集
團
軍
的
電
報
：
臺
兒
莊
寨
牆
北
部
被

敵
炮
毀
，
突
入
日
軍
約
三
、
四
百
人
，
與

我
軍
混
戰
中
，
嶧
縣
之
敵
約
兩
千
餘
人
，

炮
十
餘
門
，
戰
車
十
餘
輛
，
分
途
南
下
，

一
部
乘
車
至
北
洛
，
向
臺
兒
莊
急
進
中
。

李
宗
仁
電
令
第
第
二
十
軍
團
：
該
軍
團
即

放
棄
攻
擊
嶧
縣
、
棗
莊
之
之
計
畫
，
速
以

一
部
監
視
當
面
之
敵
，
以
主
力
向
南
轉
進

，
先
殲
臺
兒
莊
之
敵
。

三
月
廿
八
日
早
晨
，
日
軍
臺
兒
莊
攻

擊
兵
力
增
強
，
開
始
對
臺
兒
莊
展
開
攻
擊

，
日
軍
雖
一
度
突
破
臺
兒

莊
北
垣
，
但
最
後
仍
被
池

城
之
三
十
一
師
所
驅
退

。
第
八
十
五
軍
第
四
師
則

在
黃
山
、
馬
山
與
日
軍
激

戰
。

三
月
廿
九
日
，
日
軍

瀨
谷
支
隊
方
面
戰
況
緊
迫

，
步
兵
第
十
聯
隊
及
步
兵

第
六
十
三
聯
隊
會
合
試
圖

控
制
住
臺
兒
莊
城
的
南
門

與
東
門
；
但
第
二
集
團
軍

蔣
委
員
長
則
電
令
第
二
集
團
軍
：
﹁

臺
兒
莊
屏
障
徐
海
，
關
係
第
二
期
作
戰
至

鉅
，
故
以
第
二
集
團
軍
全
力
保
守
，
即
有

一
兵
一
卒
，
亦
須
本
犧
牲
精
神
，
努
力
死

拼
，
如
果
失
守
，
不
特
全
體
官
兵
應
加
重

懲
，
即
李
長
官
、
白
副
參
謀
總
長
、
林
次

長
亦
有
處
分
。
﹂

三
月
廿
九
日
，
第
二
集
團
軍
傳
令
各

部
官
兵
：
﹁
犧
牲
到
後
一
滴
血
，
奮
鬥
到

底
：
本
日
拂
曉
，
我
軍
全
力
猛
攻
當
面
之

敵
，
為
督
飭
各
部
作
戰
，
茲
派
馮
軍
長
安

邦
赴
右
翼
二
十
七
師
督
戰
，
田
軍
長
鎮
南

赴
左
翼
三
十
師
、
三
十
一
師
督
戰
，
對
作

戰
有
功
與
退
縮
不
前
之
官
兵
，
確
實
獎
懲

。
﹂

三
月
卅
日
，
第
五
戰
區
司
令
長
官
李

宗
仁
電
令
湯
恩
伯
軍
團
：
﹁
敵
主
力
似
已

南
下
，
其
一
部
繞
出
東
側
二
十
七
師
背
後

採
取
白
刃
戰
與
日
軍
拼
殺
，
在
整
個
集
團

軍
傷
亡
七
成
的
情
況
下
，
守
城
的
三
十
一

師
師
長
池

城
仍
與
他
的
部
下
持
續
對
瀨

谷
支
隊
力
戰
死
守
，
使
日
軍
傷
亡
激
增
。

因
為
臺
兒
莊
戰
線
僵
持
不
下
，
且
可
能
被

包
抄
，

本
支
隊
主
力
乃
停
止
對
沂
州
之

攻
勢
，
由
臨
沂
戰
線
撤
離
南
下

援
救
瀨
谷
支
隊
。

同
一
天
，
湯
恩
伯
下
令
：

臨
沂
南
進
之
敵
步
騎
兵
三
千
餘

，
砲
二
十
餘
門
，
戰
車
十
餘
輛

，
有
援
助
臺
兒
莊
附
近
之
敵
，

威
脅
本
軍
團
側
背
之
模
樣
，
第

五
十
二
軍
主
力
以
洪
山
鎮
為
軸

，
外
翼
經
該
鎮
東
北
轉
向
向
城

、
愛
曲
席
捲
，
將
敵
捲
入
我
包

圍
線
內
。 圖四　第二十軍團長軍團湯恩

伯，本圖係筆者自行提供。

圖五　蔣中正委員長，本
圖係筆者自行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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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
企
圖
由
萬
里
閘
方
面
渡
河
，
包
圍
我
孫

集
團
軍
之
後
方
，
著
貴
軍
團
長
以
一
部
監

視
嶧
縣
，
親
率
主
力
南
進
，
協
同
孫
集
團

軍
肅
清
臺
兒
莊
之
敵
，
並
限
明
日
拂
曉
到

達
。
﹂同

日
，
第
五
十
二
軍
軍
長
關
麟
徵
電

示
第
三
十
一
師
師
長
池

城
：
﹁
本
軍
以

任
務
關
係
不
克
及
時
南
來
，
殊
引
為
憾
，

現
已
奉
命
以
全
部
攻
擊
臺
兒
莊
之
側
背
，

卅
日
午
後
可
與
敵
接
觸
，
我
輩
鐵
血
男
兒

，
決
當
與
敵
一
拼
也
！
﹂

四
月
二
日
，
蔣
委
員
長
又
調
黃
光
華

之
第
一
三
九
師
及
周
碞
之
第
六
師
向
臺
兒

莊
增
援
，
戰
況
好
轉
。

四
月
三
日
，
李
宗
仁
電
令
第
二
集
團

軍
：
敵
第
十
師
團
及
第
五
師
團
之
一
部
，

經
臨
沂
、
臺
兒
莊
諸
戰
後
傷
亡
極
大
，
本

戰
區
以
迅
速
合
圍
殲
敵
之
目
的

，
決
定
於
明
日
開
始
全
線
總
攻

擊
。

四
月
四
日
深
夜
，
孫
連
仲

打
電
話
給
李
宗
仁
，
請
求
撤
退

到
運
河
南
岸
，
李
宗
仁
則
命
令

死
守
：
﹁
敵
我
在
臺
兒
莊
已
血

戰
一
週
，
勝
負
之
數
決
定
於
最

後
五
分
鐘
﹂
。
孫
連
仲
見
李
宗

仁
態
度
堅
決
，
於
是
回
答
：
﹁

好
吧
，
我
絕
對
服
從
命
令
，
整

個
第
二
集
團
軍
打
完
為
止
！
﹂

軍
團
為
主
，
組
成
右
翼
兵
團
，
在
臺
兒
莊

及
其
附
近
地
區
大
舉
反
攻
，
雙
方
展
開
了

巷
戰
、
肉
搏
戰
。
一
時
間
，
臺
兒
莊
城
內

槍
林
彈
雨
，
血
流
成
河
。
李
宗
仁
命
令
部

隊
猛
追
，
日
軍
向
嶧
城
、
棗
莊
撤
退
。
至

此
，
臺
兒
莊
戰
役
乃
以
首
次
大
勝
之
戰
果

結
束
，
故
史
稱
﹁
臺
兒
莊
大
捷
﹂
。

五
月
十
日
，
國
民
政
府
頒
授
湯
恩
伯

、
孫
連
仲
青
天
白
日
勳
章
。
五
月
卅
一
日

，
國
民
政
府
行
政
院
會
議
通
過
，
頒
授
田

鎮
南
、
馮
安
邦
、
黃
樵
松
、
張
金
照
、
池

城
、
吳
鵬
舉
等
人
青
天
白
日
勳
章
。

此
役
殲
敵
萬
餘
人
，
擊
毀
坦
克
車
卅

餘
輛
，
繳
獲
大
砲
七
十
餘
門
，
戰
車
四
十

餘
輛
，
裝
甲
車
七
十
輛
，
汽
車
百
餘
輛
。

是
抗
戰
爆
發
後
我
國
正
面
戰
場
獲
得
的
首

次
重
大
勝
利
，
使
我
國
士
氣
大
振
。

。
後
來
湯
恩
伯
軍
團
在
日
軍
背
後
出
現
，

瀨
谷
支
隊
撤
退
不
及
，
陷
入
我
軍
重
圍
。

在
湯
軍
團
強
大
火
力
支
援
下
，
臺
兒
莊
內

我
軍
由
敢
死
隊
隊
長
仵
德
厚
率
隊
衝
入
日

軍
陣
地
。
日
軍

本
支
隊
陷
入
苦
戰
，
由

圖六　第二集團軍31師師長池
城，本圖係筆者自行提供。

圖七　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孫連
仲，本圖係筆者自行提供。

於
後
方
被
我
軍
截
斷
，
不
得

不
從
第
十
師
團
接
受
彈
藥
補

充
。

四
月
六
日
，
蔣
委
員
長

令
白
崇
禧
李
宗
仁
轉
知
會
張

自
忠
部
、
龐
炳
勛
部
於
向
城

臨
沂
等
處
游
擊
，
阻
斷
日
軍

合
圍
臺
兒
莊
。

四
月
七
日
凌
晨
一
時
，

我
軍
發
動
反
攻
，
以
孫
連
仲

第
二
集
團
軍
為
主
，
組
成
左

翼
兵
團
；
以
湯
恩
伯
第
二
十


